
孩子对恐怖元素好奇并不是最近才有

的新鲜事儿。 恐怖元素到底有什么魔力能

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孩子？

文化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在《拒

斥死亡》 一书中说：“我们所有人都活在死

亡焦虑之下，从来不是长大了才开始怕死，

而是人从有意识开始， 就必须面对‘我会

死’这个现实。 ”

每个人从出生起就有死亡焦虑， 这是

在成长过程中要去面对和处理的议题。 然

而，在传统观念里，这部分是很少谈及的禁

忌，于是，孩子不由自主地通过一些恐怖元

素来慢慢靠近禁忌。 而且从生物心理学角

度看， 恐怖偏好属于孩子心理发展阶段的

常态，10-15 岁正是恐怖偏好的“黄金窗口

期”。 在这个阶段，前额叶与杏仁核发育不

同步，大脑处于“高敏感 + 低调控”的状

态，使得孩子喜欢刺激也爱挑战恐惧。恐怖

游戏提供可预测的危险环境， 满足孩子对

现实失控感的补偿性控制需求。同时，这个

年龄段的孩子最需要同伴群体， 如果他们

的群体里很多人玩这类游戏， 他们也会想

加入，这样就能有共同话题、建立团体感。

那么，恐怖游戏会“毒害”孩子吗？ 其

实，不必过度解读孩子们的行为，大多数孩

子只是短暂“尝鲜”，随着年龄增长他们自

然会转向别的娱乐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

对每个孩子而言， 合适的恐怖阈值都不一

样。 当然，毁三观的、色情的、血腥变态的，

本来就不适合孩子的读物和游戏也会对孩

子的认知健康产生伤害。

此外，有一类情况应当引起家长重视，

就是孩子过度沉迷玩含有恐怖元素的游

戏，“沉迷”和“玩一玩”的适度娱乐大不相

同。因为成瘾本身就是一种代偿性满足，也

就是说当孩子沉迷玩恐怖游戏、 看恐怖视

频意味着他正被一些心理问题困扰， 需要

用这种方式满足现实中得不到的需求。

广东某学校心理老师张惠姗分享了一

个故事： 一名初中生只要看到父母吵架就

会去玩恐怖游戏， 因为他发现玩游戏可以

转移注意力，生理恐惧能掩盖心理痛苦。可

是， 得到了暂时的麻痹后， 他又开始自责

“我浪费了好多生命”， 于是更想逃避这些

现实，就再去寻求刺激，陷入恶性循环……

有研究发现， 如果一个孩子对视频游

戏的反应和他在真实世界中对创伤的反应

方式一样， 那这个孩子表现出来的就是情

绪障碍的症状。 不是恐怖游戏“毒害” 了

孩子， 而是孩子利用恐怖游戏麻痹现实中

的痛苦、 替代现实中得不到的价值感。

我们不必谈“恐” 色变， 一方面， 这

是孩子的正常成长过程会面对的东西； 另

一方面， 生命会伴随着死亡， 这是正常

的。 家长要先学会面对死亡恐惧， 才能帮

助孩子超越恐惧。

（综合整理自新快报、 央视网）

心理分析：不必谈“恐”色变 但要注意孩子利用恐怖麻痹痛苦

“一、 二、 三， 木头人， 你输了， 我死了”， 这是最近深受孩子们喜欢的名为“海龟汤” 的推

理游戏中， 常说的话语。 以“恐怖” “烧脑” 为噱头的“黑汤” “红汤”， 正通过短视频平台、 热

销卡牌等方式， 吸引中小学生进行参与， 让不少孩子很“上头”。

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专家表示， 此类游戏部分内容已涉嫌违反 《未成年人保护法》 等法律法

规， 亟须法律约束、 平台履责和家校引导。 也有心理老师分析， 大多数孩子玩恐怖游戏只是短暂

“尝鲜”， 要注意的是有孩子利用恐怖游戏麻痹现实中的痛苦。

恐怖“海龟汤”让中小学生很“上头”
游戏监管需“三轨并行”但也不必谈“恐”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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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专家、 广州市政

协委员郑子殷看来，“海龟汤” 游戏中提到

的“死亡”“尸体”“杀人”等一些暴力血腥内

容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出版管理条

例》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类血腥暴

力的内容，易引发未成年人恐惧、模仿或价

值观扭曲。同样，血腥谜底可能被未成年人

效仿，增加暴力倾向风险，应当依法禁止。

一些网络平台会通过打广告的方式，

将未成年引流下载相关 App， 进而参与游

戏。 郑子殷表示，若广告未标注“不适龄提

示”或隐瞒恐怖、暴力内容，这种行为可能

面临高额罚款。

“依据《广告法》，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停止发布广告， 对广告主处二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

可以吊销营业执照。除此之外，若内容造成

未成年人心理伤害， 监护人可提起诉讼主

张精神损害赔偿。 ”郑子殷说。

如果线下的剧本杀店铺组织进行“海

龟汤”游戏并对未成年人提供服务，郑子殷

认为，对违规提供服务的剧本杀店铺，可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十万元以下罚款。 如果拒不改正或者情

节严重的，可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产停业

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违法

所得一百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足一百万元的， 并处十万元以

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说起来，“海龟汤” 是一款社交属性强

的游戏，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也有社交需求。

在浙江恒霁律师事务所律师卢琼看来，目

前法律虽对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有

所约束，但针对“海龟汤”这类新兴游戏形

式的规定存在一定空白。

卢琼认为，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文化

执法部门应加大对线下商铺的巡查力度，

尤其针对学校周边的文具店、 玩具店以及

桌游门店等未成年人易接触到的场所。 若

发现商家售卖含不适宜内容的“海龟汤”游

戏产品，应立即责令下架。 另一方面，平台

要完善内容审核机制， 利用人工智能和人

工审核结合的方式，对“海龟汤”相关的文

字、图片、视频等内容进行过滤，阻止血腥

暴力内容传播，也可以设置未成年人模式，

在此模式下完全屏蔽“海龟汤”游戏及相关

不适宜内容的搜索结果和推荐， 同时对用

户发布的内容进行更严格监控。

当然， 教育和引导孩子不能只是依靠

执法部门，学校与家长也要同样参与进来。

在郑子殷看来，“海龟汤” 游戏的监管需法

律约束、技术防控、教育引导三轨并行：执

法机关应严查源头生产与违规销售链条；

平台及商家须履行年龄核验与内容过滤义

务；家校社会需协作提供健康替代方案，将

未成年人兴趣导向积极路径。 唯有各方尽

职尽责， 全方位阻断暴力内容渗透， 方能

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安全与社交需求之间的

平衡。

法律分析：暴力血腥内容违法 应保障身心安全与社交需求平衡

张先生近来颇感困扰。 他读五年级的

儿子迷上了“海龟汤”游戏，频频拉着自己

一起玩。 最初，张先生想着多陪陪孩子，但

几个故事讲下来，他逐渐察觉到不对劲。

“内容全是‘谁死了’‘被谁杀了’，一连

串故事讲得我脊背发凉”。 张先生回忆道，

“其中甚至有因为妈妈责备孩子乱跑，结果

孩子竟将妈妈做成烤肠的情节。 ”

记者了解到，“海龟汤”是一种逻辑推

理游戏， 出题者会抛出一个简短而神秘的

事件概述，称为“汤面”。 同时，出题者心中

有一个能解释所有谜团的完整故事，即“汤

底”。 参与者通过不断提问， 凭借出题者

“是”或“否”的回答，抽丝剥茧推理还原出

完整故事。 张先生询问儿子后得知， 这股

“海龟汤”风潮已在全班流行开来，同学都

在玩。

记者观察到网络上也有许多人发帖分

享玩完“海龟汤”以后的感受。 比如，“最近

晚上洗澡上厕所睡前总会联想一些莫须有

的东西”“脑海里开始浮现一些恐怖画面”

“一些细小的声音让我感觉很心慌”“不想

去上学，注意力完全没办法集中”等。

在一些主流短视频平台上， 不少博主

热衷于创作“海龟汤挑战”的内容。 这类视

频内容营造出惊悚、恐怖氛围，因其浓厚的

“悬疑感”和“刺激性”，在平台上收获了不

少热度，动辄数十万点赞，个别爆款视频甚

至高达 230 万点赞、47 万转发量。

在多家电商购物平台上，以“海龟汤”

为主题的解谜卡牌也成为了热销商品。 值

得注意的是， 虽然部分产品标注适用年龄

为“14 岁以上”，但在实际购买环节，未成

年用户依然可以顺畅地完成下单付款，平

台及商家并未设置有效的年龄限制或核验

流程。 事实上，一些平台在售的卡牌中，主

打趣味轻松的“清汤”类型寥寥无几，而包

含血腥、暴力、恐怖元素的“黑汤”“红汤”系

列则销量亮眼。

事件调查：小学生流行玩恐怖游戏 平台商家未设有效年龄限制


